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5〕667号

申请人：某某建设（广东）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某某路某某号某某房。

法定代表人：陈某某。

委托代理人：汪某某，女，1990年 11月生。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 127号。

负责人：陈某某，职务：局长。

第三人：李某，男，1986年 9月生。

地址：湖南省安化县某某镇某某村某某村民组***号。

委托代理人：叶锦俊，广东明岑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作出的编号：

〔2025〕20016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案涉决定

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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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请求：

撤销案涉决定书。

申请人称：

一、第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受伤系工作原因导致。

第三人声称其受伤发生于 2025年 2月 16日工作时间，但至今未

能提供当日考勤记录、工作任务安排、工作地点入场记录等任何

有效证据，证明其当日确在我司工作场所提供劳动。缺乏事故现

场证明，第三人未能提供任何事故现场证人证言、事故现场照片

或视频等直接证据，无法证明事故发生于工作场所内或因工作原

因发生，申请人亦未接到其当日的事故报告记录。

二、鉴定结论的因果关系认定未能排除非工作因素。《鉴定

意见书》虽认定第三人受伤与其“牙震荡”“牙脱位”诊断之间

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明确其作用为次要，这表明存在其他主

要因素可能导致损伤，该损伤并非必然由工作原因直接造成。无

法排除非工伤因素，在第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损伤与工作

存在直接、唯一关联的情况下，我司无法认可其属于工伤。

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规定，第三人提供的材料

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其为工伤。

四、鉴于第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损伤因工作所致，

且鉴定结论亦指出其损伤与当日事件的因果关系仅为次要作用。

我司认为该损伤不应认定为工伤，相关责任不应由我司承担。

被申请人答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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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申请人具有进行工伤认定的职责。依照《广东省工伤

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对本案进行工伤认

定的职责。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

合法。被申请人于 2025年 5月 28日依法受理第三人提出的工伤

认定申请，同月 30日向申请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对第三人工伤认定案件承担举证责任，因第三人伤情

与病情需进行关联性鉴定，后于 2025年 6月 27日中止该工伤，

于同年 9月 11日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经被申请人调查核实，第

三人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故

而认定为工伤。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0月 9日依法作出案涉决定

书，并于同年 10月 12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第三人。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依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通过对第三人、申请人进行笔录调查，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核实

确认第三人与申请人在 2024年 10月 3日至 2025年 3月 13日期

间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从广东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接了广

州市荔湾区某某项目自编**号地块*号楼飘窗加宽分项工程，第

三人在该项目工作岗位是木工，主要负责铝膜安装、拆除。2025

年 2月 16日 8时许，第三人在上址 41层拆模时受伤。被申请人

认为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

等意外伤害的，其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

规定，故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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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人提出撤销案涉决定书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四条第一款

规定，申请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第三人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受到伤害，应承担对本案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复议

请求和理由应不予支持。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广州市荔

湾中心医院的回复，被申请人认为第三人受伤情形应被认定为工

伤。

第三人称：

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举

证责任。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质疑受伤地点和时间，要求第三人

提供证据，属举证责任倒置，且于法无据。案涉工伤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原认定决定完全正确，恳请依法维持案涉决定书。

本府查明：

2025年 5月 14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

料，含广东省事故伤害（职业病）登记表、工伤认定申请表、仲

裁裁决书、病历材料及诊断证明书等材料。第三人称其于 2025

年 2月 16日 8时左右，在广州市荔湾区某某建筑公司某某村某

某号地*号楼（以下简称“案涉地址”）的飘窗加固项目拆模时，

因使用工具脱钩打到了下门牙，导致下门牙松动受伤，管理人员

黄某带其到荔湾区中心医院治疗。

据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劳人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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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6958号《仲裁裁决书》显示：“......裁决结果......一、确

认李某即本案第三人与某某建设（广东）有限公司即本案申请人

2024 年 10 月 3 日至 2025 年 3 月 1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据

广州市荔湾中心医院于 2025年 2月 17日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

显示：“既往病史：患者述 1日前下前牙外伤致下前牙松动，现

于我科就诊......诊断意见：1. 慢性牙周炎；2. 牙震荡；3. 牙脱

位。”

2025年 5月 28日，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

书》并送达第三人。

2025年 5月 30日，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并于次日送达申请人，主要载明：被申请人已受理第三人提出的

工伤认定申请，要求申请人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进行举证。2025

年 6月 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举证情况说明》，主

要载明：第三人主张在 2025年 2月 16日受伤，但当日并无第三

人的考勤记录，且管理人员黄某并不知道第三人当日在工地因工

受伤，第三人牙齿在有严重牙周病的情况下拔牙并不能认定是因

工受伤，并提交考勤明细、广州市荔湾中心医院门诊病历等材料。

2025年 6月 12日、6月 19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申请人

等进行询问调查，调查笔录主要载明：第三人称其工作岗位是木

工，工作时间为上午 6时至 18时，受伤当日是过完年回到工地

第一天上班，项目工地门口的实名制通道没有开通，不需要刷脸

打卡即可进入项目工地，受伤当天没有挂到医院的预约号，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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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带其到小诊所拍片检查，费用由黄某支付，受伤次日黄某就带

其到荔湾中心医院就医了。申请人称 2025年 2月 16日考勤系统

有问题，第三人所在整个班组都没有考勤记录。证人孙某某、钟

某某、王某某均证明第三人 2025年 2月 16日当天在案涉地址上

班并受伤。被申请人根据上述询问调查以及证人证言，确认第三

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被脱钩的拆模工具打到下门牙导致下

门牙出血松动受伤的事实。

2025年 6月 26日，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荔湾中心医院作出《协

助调查函》，载明：“贵单位 2025年 2月 17日出具的《诊断证

明书》中的诊断‘2. 牙震荡；3. 牙脱位’的病理原因，该诊断是

否具有新鲜性、是否与第三人 2025年 2月 16日被工具打到下门

牙导致的伤情有关联、是否与慢性牙周炎有关联。”2025 年 7

月 8日，广州市荔湾中心医院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患者李某协

助调查函的回复》，主要载明：第三人《疾病诊断证明》中的诊

断“牙震荡和牙脱位”是由 2025年 2月 16日的外伤直接导致的

新鲜损伤，与此次外伤存在直接关联，而慢性牙周炎作为基础疾

病，与这两种损伤存在间接关联，并非直接原因。

2025年 6月 27日，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

主要载明：工伤认定需进行关联性技术鉴定，故决定中止该次工

伤认定。上述通知书于 2025年 7月 7日送达申请人、第三人。

2025 年 9 月 4 日，经被申请人委托，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要载明：第三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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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2月 16日受伤与其“牙震荡；牙脱位”的诊断之间有一

定的因果关系，起次要作用。上述鉴定意见于 2025年 9月 9日

送达申请人，于 9月 10日送达第三人。其后，申请人向被申请

人提交《关于李某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

意见书的情况说明》，主要载明：第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

受伤系工作原因导致；鉴定结论的因果关系认定未能充分考虑非

工作因素，在第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损伤与工作存在直

接、唯一关联的情况下，申请人无法认可其属于工伤；举证责任

在职工方。

2025年 9月 11日，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

主要载明：已收到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恢复

工伤认定程序。上述恢复通知书于 2025年 9月 17日邮寄送达申

请人、9月 19日邮寄送达第三人。

2025年 10月 9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主要载明：

2025 年 2 月 16 日 8 时左右，第三人在案涉地址 41 层拆模时，

不慎被脱钩的拆模工具击打下门牙，导致下门牙出血松动受伤，

经广州市荔湾中心医院诊治，诊断为 1. 牙震荡；2. 牙脱位。第

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或

视同）为工伤。案涉决定书于同月 13日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

申请人不服案涉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于 2025

年 10月 29日收悉，于同年 11月 5日依法予以受理。2025年 12



— 8 —

月 10日，本府通过电话方式听取申请人意见，申请人表示后续

提交书面材料。同月 18日，本府收到申请人的书面补充意见，

主要载明：1. 第三人受伤当天考勤异常；2. 请求暂缓执行《工

伤认定决定书》的相关程序；3. 要求对第三人的伤情进行更全

面的鉴定，以及慢性牙周炎在本次损伤中的作用进行权威评估，

并提交《工人考勤明细》等证据材料。据《工人考勤明细》显示：

第三人 2025年 2月份考勤从 2025-02-18日开始记录。

本府认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

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进行工伤认

定的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

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

向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所在地市、县（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向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

在地市、县（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十

四条第三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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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

释〔2014〕9号）第四条第（一）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

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接到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开展核

查，经对第三人、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结合疾病诊断证明、仲

裁裁决书、鉴定材料、医院调查证明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

查明 2025年 2月 16日 8时左右，第三人在案涉地址 41层拆模

时，不慎被脱钩的拆模工具击打下门牙，导致下门牙出血松动受

伤，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第三人 2025年 2月 16日的受伤与其

“牙震荡；牙脱位”的诊断之间有因果关系，被申请人据此认定

第三人受到的伤害符合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而

导致的情形，予以确认为工伤，并无不当。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

虽主张第三人的受伤不应认定为工伤，但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

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第三人不能提供受伤当天的考勤记录，不

能证明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为申请人提供劳动的主张。

申请人在询问调查时，已承认 2025年 2月 16日即第三人受伤当

天公司考勤系统有问题，第三人所在整个班组都未记录考勤。被

申请人结合上述情况、第三人以及证人证言的陈述，确认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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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有上班并受伤的事实，亦无不当，申请人该项主张理据不足，

本府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程序合法。申请人要求撤销案涉决定书的理据不足，本府不

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5年 10月

9日作出的编号：〔2025〕20016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 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